
113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項目南區決賽領隊會議紀錄 

(上午場室外-行進管樂類) 

壹、時間：114 年 01 月 23 日(星期四)上午 10 時 10 分  

貳、地點：臺南市立新營體育場第一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王科長曉慧             紀錄：王淑慧調用教師 

肆、出席人員: 

一、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：李泊言館長、李順霖主任、林慧雯承辦人 

二、本府教育局：社會教育科王曉慧科長、王淑慧調用教師 

三、承辦學校：新化區新化國小 

四、各縣市出席學校：(詳如簽到表) 

伍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新化國小報告市立新營體育場-田徑場比賽場地動線規劃、提供樂器相

關設備及場地注意事項等。 

二、「113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實施要點」，請各參賽隊伍務必逐條瀏

覽，以維護自身的權益。 

三、113 學年度團體項目決賽試行措施：團體項目各比賽類別之換場時間以

5分鐘為原則且逾時無扣分機制，以人員進入舞臺時計時，逾時將由大

會播放提醒音樂，之後每逾時 1分鐘大會播放提醒音樂,提醒參賽團隊

掌握換場時間。 

四、檢附修正版-會議簡報如附件 1。 

 

柒、討論事項 (含領隊會議報名表中提問及現場)： 

案由一：有關主辦單位是否提供公用樂器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考量樂器項目及品質未能完全符應滿足各校個別需求，本次大會不

額外提供公用樂器，請參賽團隊自行準備。 

   

案由二：有關上午場賽程時間擬調整自上午 9時 30 分開始，提請討論。 

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並已檢附修正後之預覽，後續以藝教館公告版為準。 

 

 



案由三：有關參賽人員上下車地點、樂器車輛卸貨出入口之確認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參賽人員上下車地點：長榮路二段 439 巷體育場牌樓門口；樂器車 

輛卸貨出入口：長榮路二段和健康路交叉路口(詳如下圖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案由四、有關當日之雨天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待研議確認後公告於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官網。 



捌、臨時動議： 

案由、有關行進管樂比賽類別之比賽場地，是否規劃於室內進行，提請討 論。 

決議：建議爾後可於比賽年度前 1年場勘及早確認後，先行告知團 

隊，俾利團隊預為規劃相關道具及隊形。 

玖、散會：是日上午 11時 50 分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

